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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第6次擴大行政會報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5日（週一）上午 10時 

貳、 地點：四樓會議室 

參、 主席：吳校長俊憲                          紀錄：文書組長施永健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各處室報告(重點摘要) 

一、 教務處： 

(一) 寒假轉學考已辦理完畢，錄取兩名學生，將由註冊組依各班人數考量，安排編入高

一班級。 

(二) 寒假自然科與社會科的重補修已辦理完成。上學期仍有許多學生或家長來詢問畢業

學分的問題，因此教務處擬於開學典禮時，再向學生說明有關畢業學分的觀念。 

(三) 教學組已公告下學期的班級與教師課表，也通知教師調課的期限。 

(四) 設備組已處理好下學期的課本，將於開學時發放。 

(五) 明天(2/6)將與馬紹爾的高中線上交流，洽談日後交流議題及討論 MOU，教務處再將

GOOGLEMEEET連結與會議流程，寄給馬紹爾駐台使館的副館長。 

 

二、 學務處： 

(一) 性平兩案已完成訪談，靜待報告完成。 

(二) 國教署針對本校未結案之案件於 1月 24日到校輔導。 

(三) 寒假期間利用學期間清潔工作狀況不佳的班級，協助整理校園成效頗佳。感謝教官

室同仁大力協助。 

(四) 2月底前擬定捕蚊燈安放地點，另請總務處協助配置電源。 

(五) 外界人士資助李 0彤同學金額，將分批於各學期支應。 

 

三、 教官室：無。 

 

四、 總務處： 

(一)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園防災演練預定於2/16下午實施，請全校同仁配合演練(有

關：校內緊急應變小組分組表、本校防災疏散地圖、演練腳本等，將依討論內容再

作修改)。 

(二) 教學大樓西側男女廁整修工程目前進行規劃設計中，預期在暑假前工程發包，利用7

月進行原廁間打除運棄，屆時可能影響暑期輔導課程的進行，請教務處提前規劃暑

期活動之安排。 

(三) 庶務組 

1. 活動中心週邊工程預計在暑假時候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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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中心的場租下半年度將會暫停對外租借，學校的活動多少也會受到影響。 

3. 腳踏車棚週邊溝渠施作下半年的也會受影響，屆時再去規劃進出動線。 

4. 體育組前排球場整修工程已經通過了也是預計暑假的時候動工，那個區域的工程會

比較多。 

 

五、 輔導處：無。 

 

六、 圖書館：無。 

 

七、 人事室： 

(一) 提醒行政同仁，出國記得於差勤系統填寫出國申請單，以符差勤規定。 

(二) 教務處徐千惠幹事將商調下營國中事務組長，奉校長核可後，人事室將依規定辦理

甄補。 

(三) 提醒同仁2月7日係除夕前1日調整放假，記得2月17日(星期六)補班。 

(四) 教育部於112學年度第2學期已實施拉近方案，定額減免私立大專學生學雜費，每學

期已直接於註冊繳費單扣減 1.75萬元，與子女教育補助無法重複請領。建議有申請

私立大學子女教育補助之同仁，可先打電話給學校請其刪除1.75萬元之補助再列印

註冊單繳款，即可避免日後繳回款項。 

(五) 教師介聘即將開始作業，如有同仁提出申請，人事室會依規定期程辦理作業。 

(六) 增聘運動教練甄選業已辦理完成，錄取人員已報到，預計3月11日到職。 

 

八、 主計室：無。 

 

九、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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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教務處)：擬增定「國立北門高級中學體育委員會組織章程」(附件 1)，提請討論。 

決  議：(一)同意通過。  (二)日後再於校務會議提案。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指示事項及結論：下學期開學後，還是有很多工作要麻煩大家，希望未來能夠持續穩定

的發展，校務更加精進。 

 

玖、 散會：上午11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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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體育委員會組織章程 
113年 2月 5日 112 學年度第 6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教育部 107年 05月 22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 五

年制前三年體育實施辦法』修正條文第 4條之規定，設置「國立北門高

級中學體育委員會組織」(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 15位。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兼任執

行秘書)、總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體育組長，教師代表 3人

(體育教師及一般教師)、專任運動教練 2人、家長代表或學生代表 3人

擔任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三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制訂本校體育實施計劃大綱。 

二、制訂本校各體育章程或規則。 

三、規劃本校場地及設備。 

四、規劃承辦或參加校際體育活動或比賽之計劃。 

五、制訂學生體育成績考核辦法。 

六、規劃發展本校重點項目、特色及運動代表隊設置辦法。 

七、研議本校年度體育相關活動經費預算的執行檢討及編列。 

八、其他有關體育之發展與規劃之要項。  

第四條 任期 

一、委員屬於各處室主任者，隨其職務任期調整依校長之聘書為準， 

    任期不限。 

二、委員產生由校長勾選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每一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應有全

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議決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 

第六條 本會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指定委員

一人代理之。  

第七條 本會委員會議如因議程之需要，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八條 本委員會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第九條 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定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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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中112學年度體育委員會委員名單 

 

序號 姓名 性別 職稱 備註 

1 吳俊憲 男 校長 主任委員 

2 吳彰庭 男 學務主任 執行秘書 

3 郭人豪 男 教務主任 
 

4 洪旭信 男 總務主任 
 

5 郭慧雯 女 輔導主任 
 

6 蔡詩穎 女 家長代表 
 

7 朱庭君 女 教學組長 
 

8 洪金昌 男 代理體育組長 
 

9 陳崇豪 男 教師代表(體育)  

10 郭貞吟 女 教師代表  

11 陳怡安 女 教師代表  

12 黃正宗 男 專任運動教練 
 

13 月健龍 男 專任運動教練 
 

14 陳克文 男 學生代表  

15 葉境均 男 學生代表  

本學年體育委員計有：女性：  5  名，男性：  10  名。 

註：本委員會設置委員15位，單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數三分之一，學生代表2名。 

 

 


